
14.对普通高校学生申诉作出裁决流程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办理机构：贵州省教育厅 

业务电话：0851-85289070（省教育厅学生处） 

监督电话：0851-85281255（省教育厅学生处） 

 

申  请 

申请人（申诉学生）向省教育厅提交本人签名的书面申诉申请书。申请

书应包括被处理的事由、程序、依据、本人诉求及诉求理由等信息。 

审查与立案 

对所提交的书面申诉书进行审查，审查通过的予以立案，并向申诉学生

及所在学校书面送达立案决定书。未通过审查的，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。 

调  查 

组织人员对申诉申请书反映的事实进行核实调查，必要时，请所在学校

进行举证。调查结束后，形成书面调查结论。 

审  核 

召开学生申诉委员会会议，对调查结论进行审议，并形成裁决意见报省

教育厅主要领导批准。 

制发裁决意见书 

裁决意见经省教育厅主要领导批准后，制发学生申诉裁决意见书，并向

申诉学生及所在学校书面送达裁决意见书。 


